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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了 20世纪 60年代以

来美国联邦层面制定的一系列缓

解交通拥堵的法律、法案和规章。

总结各个阶段相关法律、法案和规

章产生的背景、效力及特征：20世

纪 60—70 年代，利用公路交通工

程技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20 世

纪 70—80 年代，增加公共交通资

金的投入；20世纪80—90年代，引

入绩效评估体系以及非政府组织

参与治堵行动；20世纪 90年代至

今，更加综合性的治堵行动。指出

相关法律暗含了对小汽车发展的

支持，很少考虑小汽车带来的社

会、环境和经济成本，应在明确这

些代价的基础上统筹安排政策、制

度、规划以及对个体出行行为的影

响和引导。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U.S.

government legislations and regula-

tions on traffic congestion allevia-

tion since the 1960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ef-

fectiven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ed laws, authorization acts

and regulations in each develop-

ment stag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0-70s, the focus was on utiliz-

ing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ech-

nologies to solve urban transporta-

tion problems; the period of

1970-80s, on increasing fun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tran-

sit; the period of 1980-90s, on intro-

duc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NGOs participation in

congestion alleviation; since 1990,

the focuses have been on dealing

with traffic congestion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action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U.S. related laws

and action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

biles and lack of consideration o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costs of motorized traffic. The pa-

per stresses that policies, governing

regulations and plann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to in-

fluence and change individual trav-

e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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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交通拥堵是全球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多数人把交通拥堵当作一

种坏事，但是交通拥堵却也常常是一个城市成功、兴旺的标志[1]。交

通拥堵由多种原因引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拥堵是由于交通系统内

部供需失衡造成的。原因一方面可以是供需总量的失衡，即交通系统

所能提供的最大容量无法满足出行者的交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是

间歇性、局部性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供需失衡，即道路交通系统局部在

某些时段内无法满足出行者的交通需求。

无论是哪种失衡造成的交通拥堵，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各级

政府作为交通系统(服务)的主要建设者、管理者、维护者或提供者，

应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和权力，对交通供给和需求进行适当调控，

以保证交通拥堵不至于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法律作为社会行

动的重要约束和保障，不仅直接影响了公共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与使

用，也间接影响着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和方向。因此，本文针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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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缓解交通拥堵的法律、法案或规章产生

的背景，分析其效力和不足，试图探索美国相关

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文中，法律(Legislation)指美国联邦立法机关

通过的、长期适用的行为准则，例如“清洁空气

法(Clean Air Act)”；法案指美国联邦立法机关通

过、有固定期限(一般为5年)、常常带有资金支持

的授权法(Authorization Act)，例如 1968年的“联

邦资助公路法案” (Federal-aid Highway Act of

1968)；规章指美国联邦部委制定的带有强制性的

专项政策指南或技术路线，例如，各地交通规划

需要遵守“3C”原则。

1 20世纪60—70年代：公路交通工程

技术的拓展应用

从1921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为公路

建设提供资金，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大约从20世

纪50年代开始，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拥堵，但

各地公路建设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治理交通拥

堵(以下简称“治堵”)，而是一种随着小汽车保

有量和使用频率增加的自然反应——提供更多的

道路。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到通过制定法律，从

资金供给、项目设计和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综

合、长期的治堵。

直到1968年，美国才通过了第一项联邦层面

的、包含治堵条款的交通法案——1968年的“联

邦资助公路法案”。这项法案设立了“提高道路通

行能力和安全性的交通项目”(Traffic Operations

Program to Improve Capacity and Safety, TOPICS)，

以确保城市地区交通流畅通、安全。TOPICS在1970

年和1971年分别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2亿美元的财政

支持。

TOPICS实施之前，美国联邦公路局(Bureau of

Public Roads, BPR)在部分道路上对TOPICS进行了

实验。由于BPR对TOPICS可能带来的结果并没有把

握，因此这种实验只允许在相对次要的道路上实施[2]。

TOPICS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利用公路交通

工程技术①去解决城市交通问题[3]，即利用联动交通信

号控制、交通渠化等传统的工程手段来提高交通效率。

截至 1969 年 10 月，有 160 个城市参与了

TOPICS，并有 96 个城市开始准备其 TOPICS 计

划。这一结果显示TOPICS具有一定效果，并且

对引导美国城市治堵有着广泛影响。尽管如此，

也有学者认为TOPICS与区域层面的规划不完全

协调[2]，换言之，当时的治堵行动并没有与区域性

的土地、交通、环境保护等规划相互衔接。

1972年，TOPICS到期后获批准延期2年，联

邦政府于 1972 年和 1973 年向 TOPICS 提供资助。

然而，随着 1973 年的“联邦资助公路法案”

(Federal-aid Highway Act of 1973)的出台，TOPICS

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而是被纳入联邦政府

资助的新的城市系统项目之中，但这并不影响

TOPICS对促进交通工程用于城市治堵所起的重要

作用[2]。由此，治堵开始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社会、

经济框架内，即人们开始不再单纯为治堵而治堵。

2 20世纪70—80年代：公共交通资金

投入的增加

2.1 制定公共交通和交通规划资助法案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巨额

资金建设了数万英里长的州际高速公路，但城市

公共交通却几乎被完全忽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控制和负责运营美国城市公共交通的机构一

度以私营公司为主，而依据美国的法律，政府资

金不允许投给私营公司。因此，联邦政府投入城

市公共交通的资金非常有限[4]。直到 1970年，越

来越多的私营公共交通公司无法继续正常运营、

陆续宣告破产，公共交通由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共

事业，这时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为公共交通提供

长期拨款的专项法案——“城市公共交通法案”

(Urban Mass Transit Act, UMTA)。随着该项法案的

实施，1971年政府批准了31亿美元支持城市公共

交通，这一数额几乎是1970年的6倍。

UMTA促进了一些重要的交通规划、治堵工

作的逐步开展。其中，外部操作手册 (External

Operating Manual, EOM)向地方政府提供如何准备

联邦资助交通项目的信息，同时还为城市交通发

展、治堵等提出了目标，如提高非小汽车出行者

的畅通度、缓解主要道路拥堵、提高城市环境质

量等。EOM还针对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制定了不

同的治堵策略。例如，对于人口为25~100万人的

城市，联邦政府希望利用非资本密集(如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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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去治堵。另外，EOM对于希望获得联邦政府

资助公共交通项目的城市提出了一些硬性要求：

1) 拥有依法设立的、全面代表一定区域内各

个政府的规划机构；

2) 遵循综合性(Comprehensive)、部门协调性

(Coordinated)和延续性(Continued)的“3C”规划原

则和过程；

3) 编制符合基本交通需求的土地利用规划；

4) 制定交通专项规划的机构必须同时是协调

土地利用、住宅规划、交通资金使用的机构。

如果一个交通项目(含公共交通项目)符合上

述要求，联邦政府即可提供达该项目工程预算总

额2/3的财政援助；反之，这一项目不能获得联邦

政府的任何资助[3]。

这些要求促进了美国各地政府联合成立了跨

市、跨县的区域性规划机构(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MPO在制定交通规划时不仅

关注交通问题本身，也关注土地利用、环境保

护、民主参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例如在加州南

部，洛杉矶县、橙县等6个县1 900万人口的区域

共同成立了南加州政府协会 (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 SCAG)，负责 6 县范

围内区域性的交通-土地(住宅)规划、有关规划过

程的民主参与组织等。6县内任何一个需要申请联

邦政府资助的交通项目都要符合SCAG制定的综

合性规划，否则不得申请。MPO的出现打破了部

门分割、行政分割的治堵格局，并将治堵与土地

利用、住宅规划、环保、民主参与、地方应对气

候变化等问题同步考虑。

2.2 针对公共交通资金投入的法案

1973年的“联邦资助公路法案”中增加了一

些新的条款，用以增加城市公共交通的资金投

入。首先，在单个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中，联邦政府承担的经费额度的份额从 67%提

高至 80%；其次，联邦政府投入城市公共交通的

总额度在原有31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0亿美

元。另外，还规定各地得到的联邦资助的0.5%必

须用于交通规划，并由州政府指定的MPO使用。

这一举措给全美各地的交通规划提供了稳定的资

金来源，还改变了各地对区域性交通规划的态

度，也促进了更多MPO的成立或强化。

1974年，美国为公路和公共交通规划设立了

一些新的规章[3]，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城市交通

系统的长期规划。在长期规划中，地方政府不仅

要考虑影响交通发展的长期因素，而且还应特别

注意“交通系统管理原则”(Transpor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Principles)。另外，要求各地利用交通

需求管理策略治堵，例如：鼓励合乘汽车和其他

形式的汽车共用，禁止或限制汽车进入某些特定区

域，实施准入证、停车附加费以及其他形式的拥

堵管理或收费，高峰时期限制卡车进入市中心等。

除了以上内容，还要求地方政府制定 5年左

右 的 近 期 交 通 改 善 规 划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Plan, TIP)，用以涵盖地方近期实施

的主要交通项目。除了不同项目之间的协调，TIP

还会综合考虑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协调、区域性

质的“大交通”和社区(neighborhood)性质的“小

交通”。以上一系列要求推动了各地治堵向多模式

(multimodal)、地方与区域结合、管理与规划结

合、长期与短期结合的方向发展[3]。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美国联邦政府于

1977 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这给地方交通规划和治堵带来

了重大改变。修正案设定了地方需要遵守(或努力

达到)的空气质量标准，并将当地的空气质量与联

邦对地方的交通项目拨款挂钩。这使得地方政府

不得不高度重视交通规划和治堵，特别是那些提

高交通效率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策略和项目，

而这类项目常常也和治堵密切相关。空气质量改

善、治堵和联邦交通基金供给相互联姻，是 1977

年以后美国治堵的一个重大特色。对于空气质量

达标或者持续改善的城市，联邦政府可依法提供

给地方交通项目多达80%~90%的资金支持。因为

空气质量不达标且无法按时提供区域性、部门相

互协调和有延续性的整治方案，亚特兰大成为美

国第一个失去联邦政府交通基金支持的城市，这

一事件给不少美国城市敲响了警钟。

3 20世纪80—90年代：绩效评估体系

的应用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3.1 绩效评估体系的应用

1981 年 ， 一 份 由 联 邦 高 速 公 路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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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组织专家

完成的报告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报告建议：由于

全国范围的交通拥堵越来越多，绩效理念和高速

公 路 绩 效 管 理 系 统 (Highwa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HPMS)应被用于评价以往高

速公路投资的有效性以及优化未来投资的选择[3]。

这份报告显示了FHWA开始意识到随着高速公路

出行和需求的增加，国家需要优先关注的交通项

目性质有所转变——从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到

维护、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同时也指出，在可预见

的未来，美国将没有足够的资金解决所有高速公路

的缺陷问题。这使得FHWA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去评

估既往的高速公路投资政策，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高

速公路拥堵和联邦公路系统维护费用的持续上扬。

HPMS过去只是用于城市间高速公路绩效的

综合、连续的评价，由于其高质量的数据和易操

作的特点，很快也被应用于监测城市内部道路拥

堵增长方面的研究，成为美国第一个系统地评估

城市内部道路交通拥堵的方法。HPMS根据人口

密度将城市分为不同组别(例如人口密度最大、最

小的城市组等)，然后计算和分析各组城市道路的

通行效率。图1[3]展示了1982—1990年美国不同类

型城市的道路交通拥堵指数。可以看出，拥堵程

度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比人口密度低的城市严重

得多；人口高密度、中高密度的城市拥堵程度的

变化比人口低密度城市更大。然而，人口低密度

城市的交通拥堵长期看也会比人口中密度城市增

长更快。也就是说，人口(产业)的集聚大体与交

通拥堵呈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当人口(产业)密度

在中低水平徘徊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2 地方政府自由度的提高

1983年，在充分考虑各州意见后，联邦政府

决定调整在1975年制定的交通规划规章。新的规

章简化了关于城市层面交通规划过程的要求，而

且给州政府更多自由，以便其利用联邦经费为中

等城市进行交通规划。由此，州政府在缓解中等

城市的交通拥堵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表 1 是

1983年前后有关规章的要点。

3.3 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参与

20世纪80年代，美国城市郊区出现了更多的

交通拥堵。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希望减少上下班出

行耗费的时间，他们共同努力促进了一系列非政

府组织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的建

立和蓬勃发展。到1989年，美国已经约有70个这

样的组织，成为影响和改变美国治堵政策的一股

新的重要力量[3]。这些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见图2[5]，

虽然国会(立法机构)处于“金三角”的顶端，可

以纵观全局，但其决策受到各级政府、专门管理

机构以及NGO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各级政府、

专门管理机构以及NGO虽然可以在地方、专业领

域等发挥各自作用，同时也受到国会所制定的法

律、法案的制约。“金三角”是美国交通系统规

划、筹措资金和治堵行动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而是三方参与者相互

独立、相互影响的过程，各方在民主、透明和公

开的过程中进行协商，三方参与者没有一方可以

始终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4 20世纪90年代至今：综合性的治堵

4.1 充分利用已有交通设施

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交通机构和政策制

定者在思考交通规划或治堵时，开始对战略性的

管理和规划过程产生兴趣。他们关注在更长期的

时间范围、更综合的交通管理策略、更广阔的区

域内对这些策略的应用和技术的选择。这些变化

在 1991 年“综合交通效率法案”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ISTEA)中得

到充分体现。ISTEA要求交通规划者应减少尚未

发生拥堵地区发生交通拥堵的可能性 [6]。另外，
图 1 不同类型城市的道路交通拥堵指数

Fig.1 Road congestion indi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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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A为交通规划机构建立了14条需要考虑和遵

守的指引，将保护现有交通设施和更有效地利用

交通设施作为第一条指引。很明显，如果地方政

府希望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资助，应从更好地利

用现有交通设施方面提出相应的治堵措施。

4.2 为治堵设立专项基金

ISTEA为治堵建立了专项基金——“缓解交

通 拥 堵 和 空 气 质 量 改 进 项 目 ” (Congestion

Mitigation and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CMAQ)，

这在美国交通相关法案的历史上尚属首次。然

而，这项基金只拨款给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的大城市，但并非空气质量达标的地区就没

有严重的交通拥堵。例如，旧金山地区属于达标

地区，但其高峰期的交通拥堵也相当严重。尽管

CMAQ没有覆盖发生交通拥堵的所有城市地区，

但其在国家层面上将治堵行动与环境保护相联

系，这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除CMAQ外，ISTEA还提出拥堵收费示范项

目(Congestion Pricing Pilot Program, CPPP)以鼓励

试验和评价拥堵收费。在CPPP的影响下，加利福

尼亚州、俄勒冈州、科罗拉多州、德克萨斯州和

明尼苏达州的 7个大城市开始开展有关交通拥堵

收费试验项目的研究。

4.3 提升MPO的政治地位

ISTEA 规定 MPO 在交通规划过程中要让市

民、公共机构代表、私人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

群体参与其中，这就要求MPO要建立被联邦政府

认可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6]，MPO的政治地

位由此得以提升。表 2列举了 ISTEA对交通规划

和治堵的其他影响。

4.4 建立更加精确的评估体系

美国21世纪第一个交通法案是“21世纪交通

平等法案”(Transportation Equal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这项法案的条款大部分基于

ISTEA，但对于地方政府发展交通、制定治堵策

交通规
划规章

对
规
划
过
程
的
要
求

原有规章(1975年建立)

州通过立法建立MPO

择优选出的官员、公交经营者和MPO承担规划职责和功能

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相结合(获得联邦资助的必要条件)

考虑长远因素和交通系统管理

5年交通系统改善计划

每年FHWA和UMTA对规划过程的共同认可(获得联邦资助
的必要条件)

以立法形式规定交通规划必须进行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
分析，同时要协调当地的空气质量规划、系统考虑老人与残疾
人对交通系统的特殊要求

保留

规划过程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体负责，
无需听从联邦政府的指示

州政府可以管理人口在20万人以下的城市
地区的交通规划资金

保留

在提交1~5年的短期交通改善规划之前，规
划过程应获得州政府和MPO认可

调整后的规章(1985年建立)

表 1 交通规划规章调整前后对比

Tab.1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egu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revisions

国会参、众两院

公众利益团体、
非政府组织(NGO)

各级政府和
专门管理机构

金三角

图 2 美国交通系统规划、治堵行动中的“金三角”

Fig.2 Gold Triangle in the U.S.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and congestion relieve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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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方面有一些重大变化：

1) 大大增加全国范围内的交通项目经费。

1998—2003年，TEA-21批准了 1 980亿美元的公

路、公共交通投资预算。在全美范围内，治堵经

费也增加了。

2) 为每个州设立主要公路规划、优先项目(含

公共交通项目)等的最低受助资金。承诺每个州至

少能得到其贡献给联邦公路信托基金 (Highway

Trust Fund, HTF)的 90.5%。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

了只要州和国家的经济系统未发生紧急情况，每

个州将得到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交通项目建设。

3) 为公路和公共交通项目设立了“收益均衡

预算授权” (Revenue Aligned Budget Authority,

RABA)。在此之前，如果HTF收益超出预测交通

项目所需资金，超出的资金将用于补偿其他开支

或联邦预算赤字，而RABA促使州政府将这部分

资金全部用于交通系统的发展。

总的来说，以上变化增加了联邦政府拨给州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总额，对交通拥堵的州提

供的 CMAQ 资金总额也增加了。在 TEA-21 中，

CMAQ加入了新的权重因素。例如，当评价一个地

区是否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时，需要考虑臭氧

和碳氧化物排放量；在所获得的CMAQ资金中，

要留出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资助有关项目，以协

助地方达到国家臭氧和碳氧化物排放总量标准。

除了在资金方面的影响，TEA-21还对治堵政

策制定过程有重大影响。表 3[7]对比了 ISTEA 和

TEA-21中大城市交通规划要素的主要变化。可以

看出：

1) TEA-21优先考虑维护现有交通系统，而非

增加其容量；

2) TEA-21认为经济活力是制定一个区域交通

系统规划的首要因素，治堵的政策和目标应充分

考虑经济活力；

3) TEA-21更多地关注交通系统的特点以及社

会、经济系统的质量。TEA-21指出交通系统应被

看做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品质的一部分，主要

包括交通系统通畅与否、平等进入交通系统的权

利、交通安全和低碳高效等。

4) TEA-21更关注各种交通方式的连通性和一

体化，治堵需要重点考虑交通管理系统的作用。

此外，“911事件”后，TEA-21强调需要更注

项目

公众参与

MPO的角色

长期规划

交通投资目标

资金类别

决策制定过程

对城市交通规划
的认识

交通与土地利用
规划的联系

规划模式

规划目标

同行审查

ISTEA实施前

有此意识，但没有很好地通过规章加
以保证

在人口多于 5 万人的大城市地区需
要建立MPO

长期规划中涉及的项目不需要做财
务计划

建设公路与复兴公共交通

没有专门为治堵设置的资金

已有规定

关注交通系统的质量、效率

无明确要求

规划关注产出而非结果(传统的规划
模式)

过于精确地看待数字预测，为交通系
统的未来建立过于详细的发展蓝图

无明确要求

要求更有效率

TMAs②，承担额外的权利和责任

长期规划涉及的项目需要有相应的财务
计划

管理和维护多模式的交通系统

为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设
置专门的治堵资金

要求比以往更多

关注包含交通系统在内的整个区域、社会
和经济系统

交通规划、相应的项目财务计划应与整个
地区的空间发展模式相协调

基于绩效的规划模式(强调满足纳税人和交
通系统使用者的需求)

关注在区域未来发展上达成共识，包括交
通、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等

欢迎外界同行的评论

ISTEA

表 2 ISTEA 与之前交通法案的对比

Tab.2 Comparison on ISTEA and its prece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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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交通系统安全问题。因此，一部分原本并非用

于交通系统安全的资金在“911事件”后可以用于

解决交通系统安全问题，由此，安全问题让治堵

行动变得相对次要了。

5 美国治堵法律条款的不足

回顾美国以往约 50年的治堵相关法律条款、

治堵行动可以看到，治堵已经从一种自然的反应

变为今天有意识的综合法律应对，从强调技术到

强调群策群力，进步不小。但用现在的眼光看，

美国过往的治堵行动、有关法律也有不少值得商

榷之处。

1) 美国联邦政府对公共交通在法律、资金上

的扶持是在20世纪70年代私营公共交通系统面临

困难时才开始的。这一时期，美国已经高度机动

化并形成了对小汽车出行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

很难在对公共交通修修补补的活动中被打破。例

如，尽管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公共交

通投以重金，但是公交分担率在大部分城市始终

在5%~10%的低水平徘徊[11]。换言之，美国错过了

利用公共交通治堵的最佳时机。

2) 美国联邦政府的交通规划专项资金与地方

上缴的燃油税总额挂钩。但是，某一城市现状的

燃油税总额并不完全代表其未来发展的潜力。若

机制没有一定的灵活性，一些有潜力或者燃油税

暂时不足的地区的交通规划水平、质量，可能会

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受到损害。

3) 美国联邦政府虽然通过法律对各类治堵行

动及其相关工作的资金进行了规定，但这些资金

最后的使用效果如何，相关法律、法案或规章却

没有提出后续评估方案和责任追究机制。

4) 抛去各项法律、法案或规章不说，美国民

众出行目前依然以小汽车为主。这说明从最后的

实施效果看，美国各项法律、法案或规章依然还

是在总体上支持小汽车发展的。然而，考虑到小

汽车带来的国家能源安全、环境污染、城市蔓延

等问题，美国的法律、法案或规章的效益也值得

更多地辩证反思。

6 结语

经过几十年不断探索，美国从联邦层面上建

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案和规章，用于支持交通

规划、交通设施维护、建设、营运补贴等活动。

相关法律、法案和规章也涉及治堵的目标设定、

资金供给、项目设计、行动计划、项目评估、机

构设置、机构职能等。然而，美国几十年的治堵

行动大部分暗含了对小汽车使用的大力支持，很

少考虑使用小汽车所带来的全部社会成本及其替

代交通方式。换句话说，美国治堵行动更多的是

在被动、条块分割的战术上应对，而不是一种主

法案

规
划
要
素

维护现有交通系统

交通规划和能源计划的一致性

需要减轻和防止交通拥堵

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的联系

交通系统改善经费

评估所有列入规划的交通项目的综合影响，无
论这些项目是否由联邦政府资助

注重大城市区域内部道路与外部道路的连通性

评估交通管理手段用于具体项目的效果

交通决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ISTEA

更加强调维护现有交通系统

保障交通系统使用者的安全

增加客运和货运的可达性及畅通度

保留

保留

保留

提高州内和州际客运、货运交通系统的一体化和
连通性

促进高效的系统管理和运作

维持大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力，保护和改善环境、
提倡节能、提高生活质量

TEA-21[10]

表 3 ISTEA 和 TEA-21 中城市交通规划要素对比

Tab.3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components in ISTEA and TE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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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在战略上结合社会、环境和经济成本，全面

考虑人们出行、生活、工作需求的安排。

当然，美国将治堵与城市空气质量、将联邦

资金供给与地方空气污染治理联姻，开始触及了

人们应该从更深层次考虑的治堵的最终目的：拥

堵本身只是一种表象，其本质上是城市旺盛的出

行需求个体化和机动化。这种需求的满足，会对

社会、经济和环境造成巨大代价，甚至会威胁到

城市本身的功能——最好地“塑造人、陶冶人”
[12]。美国经验说明，我们也许应该从城市“塑造

人、陶冶人”的功能倒推，以更好地明确满足上

述需求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在代价之内做好各项

政策、制度、规划安排以及对个体出行行为的影响

和引导。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应明确究竟要将

城市打造成怎样的塑造人、陶冶人的场所，更深

刻地理解交通、工作、居住、休憩等需求。

注释：

① 1987年，美国交通工程协会将公路交通工程定义

为“交通工程的一个分支，涉及公路、高速公

路、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与交通管理等方面，

以及公路、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形成的网络、枢

纽等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关系”[8]。

② 人口多于 2万人的城市地区被指定为交通管理地

区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reas, TMAs)，联

邦政府对其在交通拥堵管理、项目选择和项目资

金申请评估等方面有额外要求，主要包括：1)周

期性更新的长期规划；2)长期规划中推荐的交通

设施建设应能起到优化综合交通系统的作用；3)

囊括新建交通项目和维护现有交通系统的交通财

务计划；4)一整套更有效利用现有设施来治堵的

方案。另外，在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地区，联邦政府的“清洁空气法”还要求TMAs

的长期规划应与州规划以及实施中的交通控制措

施相互协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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